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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根本不適宜在會堂出現的舉動，忘了來到會堂

應有的敬虔和尊重神；有時我們的心是不是也像

這些猶太人一樣，只注重外表華美的會堂外觀，

卻沒有真正發自內心的敬虔拜神的心，甚至是對

聚會感到麻木不仁呢？

當耶穌來到聖殿時，看見殿內的賣牛羊的商

販和兌換銀錢之人的所作所為，祂感到生氣、心

急和心痛，這個原應當是讓猶太百姓來敬拜親近

祂的殿，居然充滿了如此混亂不敬虔的事，甚至

到了幾乎快淪為「賊窩」的地步。

如果有一天，耶穌在安息日，來到了我們會

堂，看到在會堂的我們的言行舉止，祂會有什麼

感受呢？

我們又是否會為了我們教會的景況、為了教

會的事工，而感到心裡焦急、如同火燒呢？來到

會堂，除了放輕腳步、以敬虔的態度敬拜神外，

我們是否也潔淨了心裡的殿，讓神的靈充滿在我

們的內心呢？

五、結語

神是個靈，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

拜祂（約四24）。

當我們來到會堂裡，除了輕輕慢慢走、不大

聲喧嘩外，我們更應當在外表和心靈上敬虔誠

實，以謙卑的心來敬拜我們的神，不可因為過於

習慣，而失去了敬虔、失去了聖潔，因為這殿是

永生神的殿、是神同在的地方。在事奉的路上，

我們也當謹言慎行，才能讓這殿，恆久成為萬國

禱告的殿。

 *本文為2020年文宣營寫作組學員作品。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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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門徒出去，到處宣傳福音。主和他們同工，用神蹟隨著，證實所傳的道」（可
十六20）。做神的工，在神的工場上，得神的同工，那是最安慰的事，不是為自

己，乃是為神的福音。

神與我們同工，是出於神的恩典。當我們蒙了「神與人同工」的恩典，就要盡

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求神同在，使我們聖潔忠誠的「與主同在」。這是信仰和事奉路

上要付出的代價，不是等候神來，乃是趕上去跟隨主的腳蹤行（彼前二21）。

有神的同工，人必須知道自己的本分，務必把神放在首位，而且持守該有的品

德。就好像約瑟被主人的妻引誘時，知道必須堅持原則，對主母說：「我怎能作這

大惡，得罪神呢？」（創三九6）。約瑟知道主的同在，所以不肯「作這大惡得罪

神」，而且他清楚明白得罪神的結果，必然是失去神的同在。所以，他靠主拒絕試

探，這是向試探說：「不！」的信心行為，這絕對是他喚回主同在的保證。

於是，為了堅持聖潔，約瑟寧可被主母誣陷，下在監裡。照當時的律例，約瑟

本有被處死的可能，但神與他同在，使他在司獄的手下蒙恩，同時有絕地重生的機

遇（創三九21-23）。有神的同在，猶如主在地上顯明，人更可看得出來神同在的樣

貌，不需要自己說，也不用請別人代為宣揚。誠如約瑟的主人看見了，就把家中一

切事，都交在約瑟的手裡，他就百事順利（創三九2-3）。

神的「同在」，決定了我們「手」做工的果效，而我們手所做的必須合神心意，

才能維持自己站在神「同在」的位置上，誠如約瑟一樣。當約瑟持守與神所立的

「聖潔」之約時，神就使他手裡所辦的事盡都順利。試問：我們的工作品質是眾人

看得到的嗎？我們在職場上是否有「聖潔」表現？這是我們信仰的最佳見證，也就

是彼得長老說的，品行被感化過來，因為看見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（彼前三

1-2）。

反之，若人的手所做的盡都是惡，如摩押王的手被形容為自高自傲，並且狂

妄、居心自大（耶四八29；番二10）；掃羅違令私自獻祭，糊裡糊塗、擅越本位，

他的手惹神憤怒，繼而變成了自毀江山的手（撒上十五19-29）；百姓拜自己手所造

的偶像（賽二8）……。這些都是神「離棄」祂選民的原因！（賽二6）

為此，我們感受得到「神的同工」、「神的同在」嗎？末職想，你是知道的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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